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保障概论》课程考试大纲
（课程代码：00071）


Ⅰ  课程性质与课程目标

一、课程性质和特点
社会保障概论是为了培育和检验自学应考者对社会保障概念、基本理论和知识的理解与掌握程度而设置的一门基础课。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使自学应考者能够较全面、系统地学习并掌握社会保障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培养和提高自学应考者正确理解社会保障相关理论与相关政策，了解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发展脉络、制度功能和制度模式，掌握各类风险及保障制度，如生存发展风险与救助、养老风险与保险、医疗保险和职业风险（工伤保险）等概念与基本内容，关注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并能够适当运用相关理论分析、解释社会保障实践中面临的社会问题。
三、与相关课程的联系与区别
社会保障概论与相关保障类课程，如社会福利思想、社会救助与社会福利等同属于公共管理学科，该课程是其它保障类课程的导论性和总括性课程，其它课程则是该课程每个章节内容的拓展和深化。同时，社会保障概论与社会工作专业其它课程同属于社会政策及其服务实践范畴。总体上，社会保障概论偏重宏观政策讲授，更具宏观性和理论性特征。社会保障概论和其它政策理论类课程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其它课程提供了一个宏观政策背景和框架。社会工作专业其它课程更注重有关社会政策的落地实践和服务实务讲授，更具有应用性和实践特征。
四、课程的重点和难点
本课程的重点（或难点）章节为：第三章、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次重点章节为：第一章、第六章；一般章节为：第二章。

Ⅱ  考核目标

这是本考试大纲的主要内容，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 基本要求：指考生对考试范围内的各章教材的基本概念、命题、理论，应该熟记，达到牢固掌握的程度。为使考生更好地把握各章节的基本要求，本大纲在下面“考核目标和具体要求”中，做出具体规定。
（二） 考核知识点：指各章中需要考核的部分。在本大纲中，对于各章节的内容规定了若干个知识点，具体的知识点又可分成若干个知识细目。
（三） 考核目标和具体要求：指考生应该把握知识点的程度，它是本课程进行命题时的基本依据。本大纲结合社会保障概论这门课程的特点，在“考核目标和具体要求”中，提出了4个不同认知层次的具体要求：
1．识记：能正确认识和表述科学事实、原理、术语和规律，知道该课程的基础知识，并能进行正确的选择和判断。如社会保障、养老保险、特困人员等名词识记，对专项救助、慈善事业、三支柱养老体系等概念定义的记忆和理解。
2．领会：能将所学知识加以解释、归纳，能领悟某一概念或原理与其他概念或原理之间的联系，理解其引申意义，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和解释。如对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等知识点的正确理解，并清楚这些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并能做出正确的表述与解释，是较高层次要求。
3．简单应用：能用所学的概念、原理、方法正确分析和解决较简单问题，具有分析和解决一般问题的能力。如能运用对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等基本概念、基本特征等，比较四种社会保障模式的不同点。
4．综合应用：能灵活运用所学过的知识，分析和解决比较复杂的问题，具有一定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如对社会保障的形成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全面发展时期、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时期、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进行深入学习，并进一步分析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上述4个不同层次的认知能力是层级递进的关系，后一层次的认知能力，包含了前面所有层次的能力要求。都是考核必须注意的内容范围。

Ⅲ  课程内容和考核要求

第一章 社会保障概述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是社会保障概述。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社会风险的定义、特征及其与社会保障的关系；了解社会保障的特征、体系结构、功能及理论基础。
二、课程内容
1.1  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
1.1.1  社会风险及其种类
1.1.2  社会风险的基本特征
1.1.3  社会风险管理中的社会保障
1.2  社会保障的本质特征
1.2.1  公共性
1.2.2  普惠性
1.2.3  互济性
1.2.4  二重性
1.2.5  刚性
1.2.6  共享性
1.3  社会保障的体系结构
1.3.1  按照社会风险分类划分的社会保障体系
1.3.2  依据保障内容不同划分的社会保障体系
1.4  社会保障的功能
1.4.1  社会保障的政治功能
1.4.2  社会保障的经济功能
1.4.3  社会保障的社会功能 
1.5  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1.5.1  社会保障思想的历史渊源
1.5.2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1.5.3  西方社会保障思想流派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社会风险与社会保障
识记：社会风险及其种类。
领会：社会风险的基本特征。
（二）社会保障的特征
领会：社会保障的特征。
（三）社会保障的体系结构
识记：按照社会风险分类划分的社会保障体系。
领会：依据保障内容不同划分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社会保障的功能
领会：①社会保障的政治功能；②社会保障的社会功能。
简单应用：社会保障的经济功能。
（五）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识记：①社会保障思想的历史渊源；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保障思想。
领会：西方社会保障思想流派。
四、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社会保障特征；②社会保障功能。
难点：西方社会保障思想渊源。

第二章 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是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社会保障的形成时期、初步发展时期、全面发展时期、改革时期的内容以及中国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
二、课程内容
1.1  社会保障的形成时期（1601-1889年）
1.1.1  英国济贫法的社会保障萌芽
1.1.2  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社会保障形成.
1.2  社会保障的初步发展时期（1890-1947年）
1.2.1  美国社会保障法的基本原则
1.2.2  苏联劳动保险立法的国家保险
1.3  社会保障的全面发展时期（1948年-20世纪70年代初期）
1.3.1  《贝弗里奇报告》的社会保障体系
1.3.2  福利国家的发展
1.3.3  国际劳工组织公约的最低标准
1.4  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今）
1.4.1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
1.4.2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路径
1.4.3  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成果
1.5  中国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
1.5.1  中国近代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
1.5.2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保障的发展历程
1.5.3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1.5.4  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1.5.5  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向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社会保障的形成时期（1601-1889年）
识记：①新旧《济贫法》的产生时间及内容；②德国社会保险立法的社会保障形成。
领会：济贫法的社会进度和历史局限。
（二）社会保障的初步发展时期（1890-1947年）
识记：美国《社会保障法》的诞生及基本原则。
领会：美国《社会保障法》的社会进度和历史局限。
（三）社会保障的全面发展时期（1948年-20世纪70年代初期）
识记：①福利国家的发展；②普遍福利。
领会：《贝弗里奇报告》的社会保障体系。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至今）
识记：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背景；②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成果。
简单应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路径。
（五）中国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
领会：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综合应用：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四、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社会保障的形成；②社会保障的初步发展和全面发展；③中国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难点：①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路径；②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第三章 社会保障模式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是社会保障模式。通过本章学习，了解社会保险型、福利国家型、强制储蓄型、国家保险型四种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效果以及典型国家的实践，并对四种保障模式进行比较，进而对我国社会保障模式做出选择。
二、课程内容
1.1  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
1.1.1  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与效果.
1.1.2  典型国家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实践
1.2  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
1.2.1  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与效果
1.2.2  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典型实践
1.3  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
1.3.1  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与效果
1.3.2  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典型国家实践
1.4  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
1.4.1  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与效果
1.4.2  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典型国家实践
1.5  四种社会保障模式比较分析
1.5.1  四种社会保障模式的共同点
1.5.2  四种社会保障模式的不同点
1.5.3  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三、考核要求
（一）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
 识记：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实践。
 领会：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与效果。
（二）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
 识记：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实践。
 领会：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与效果。
（三）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
 识记：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的实践。
 领会：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与效果。
（四）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
识记：国家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与效果。
（五）四种社会保障模式比较分析
识记：四种社会保障模式的共同点。
简单应用：四种社会保障模式的不同点。
综合应用：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四、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②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模式；③强制储蓄型社会保障模式。
难点：①四种社会保障模式比较分析；②中国社会保障模式的选择。

第六章 生存发展风险与保障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是生存发展风险与保障。通过本章学习，了解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供养和临时救助等生活救助、灾害救助制度的发展和内容，了解住房救助、教育救助、法律援助和殡葬救助等专项救助的特点和内容，分析慈善事业和优抚安置的发展和特征。
二、课程内容
1.1  生活救助
1.1.1  最低生活保障
1.1.2  特困人员供养
1.1.3  临时救助
1.2  灾害救助
1.2.1  灾害救助制度的发展
1.2.2  灾害救助制度的内容
1.3  专项救助
1.3.1  住房救助
1.3.2  教育救助
1.3.3  司法救助与法律援助
1.3.4  殡葬救助
1.4  慈善事业
1.4.1  慈善事业的发展
1.4.2  慈善事业的特征
1.5  优抚安置
1.5.1  优抚安置的发展
1.5.2  优抚安置的内容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生活救助
识记：①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管理；③五保、特困人员定义。
领会：①特困人员供养的内容；②临时救助方式。
简单应用：制定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方法
（二）灾害救助
识记：国家救灾体系的建立原则。
领会：灾害救助制度的内容。
简单应用：我国灾害救助的形式。
（三）专项救助
识记：①专项救助的内容；②住房救助的定义；③教育救助的定义。
领会：①住房救助的内容；②“两免一补”政策。
简单应用：教育救助的形式 。
（四）慈善事业
识记：慈善事业的特征。
（五）优抚安置
识记：优抚、抚恤、安置的定义。
领会：优抚安置的内容。
四、本章重点与难点
重点：最低生活保障。
难点：最低生活保障。

第七章 健康风险与保障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是健康风险与保障。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健康风险、健康保障的定义及特征，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了解公共卫生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医疗救助等项目的定义、目标及制度安排等内容。
二、课程内容
1.1  健康风险与保障概述
1.1.1  健康风险
1.1.2  健康保障
1.2  公共卫生
1.2.1  公共卫生的定义和目标
1.2.2  公共卫生的制度安排
1.3  医疗保险
1.3.1  医疗保险的定义、功能和目标
1.3.2  医疗保险的制度安排
1.3.3  医疗服务的协议管理
1.4  生育保险
1.4.1  生育保险的定义、功能和目标
1.4.2  生育保险的制度安排
1.5  医疗救助
1.5.1  医疗救助的定义、功能和目标
1.5.2  医疗救助的制度安排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健康风险与保障概述.
识记：①健康风险的定义；②健康保障的定义。
领会：①健康风险的特征；②健康保障的特征。
（二）公共卫生
识记：①公共卫生的定义；②公共卫生的内容。
（三）医疗保险
识记：医疗保险的定义、功能和目标。
领会：①医疗保险覆盖对象；②医疗保险资金筹集。
简单应用：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四）生育保险
识记：生育保险的定义、功能和目标。
领会：生育保险待遇。
（五）医疗救助
识记：医疗救助的定义、功能和目标。
简单应用：医疗救助的制度安排。
四、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医疗保险；②生育保险；③医疗救助。
难点：医疗保险支付方式。

第八章 职业风险与保障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是职业风险与保障。通过本章学习，了解工伤、失业等职业风险的定义、特征与类型，了解工伤保险产生的原因形成过程，工伤保险的属性特征、功能、基本原理以及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的内容，了解失业保险的起源、特征、功能、制度结构与内容，以及失业保险金和失业陷阱之间的关系，了解失业救助以及公共就业服务、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业援助等促进就业的经济社会政策。
二、课程内容
1.1  职业风险概述
1.1.1  职业风险界定
1.1.2  工伤与工伤风险的主要特征
1.1.3  失业及其主要类型
1.2  工伤保险
1.2.1  工伤保险的起源
1.2.2  工伤保险的属性特征和功能
1.2.3  工伤保险制度的结构与内容
1.2.4  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
1.3  失业保险
1.3.1  失业保险起源
1.3.2  失业保险的特征和功能
1.3.3  失业保险制度的结构与内容
1.3.4  失业救助与就业促进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职业风险概述
识记：①职业风险界定；②工伤的界定；③失业的界定。
领会：①工伤风险的主要持征；②失业的主要类型。
（二）工伤保险
识记：①工伤保险含义；②工伤保险的起源；③工伤预防和工伤康复。
领会：工伤保险的属性特征和功能。
简单应用：①工伤认定；②工伤保险待遇。
（三）失业保险
识记：①失业保险含义；②失业保险起源；③失业救助含义；④失业陷阱含义。
领会：①失业保险的特征和内容；②失业救助的内容。
简单应用：就业援助的内容。
四、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工伤保险的内容；②失业保险的内容。
难点：工伤保险认定。

第九章 老残风险与保障
一、学习目的与要求
本章是老残风险与保障。通过本章学习，了解老残风险的含义及产生原因，老残保障的基本理念、特点、分类和基本内容，了解养老金、老残护理服务、老年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等项目的基本概念、特点、分类、制度结构与模式，了解国际上以及我国养老金、老残护理服务、老年福利和残疾人福利等项目的实践状况。
二、课程内容
1.1  老残风险保障概述
1.1.1  老残风险的含义及产生的原因
1.1.2  老残保障的基本理念
1.1.3  老残保障的特点及分类
1.1.4  老残保障的基本内容
1.2  养老金
1.2.1  养老金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1.2.2  养老金制度的结构与内容
1.2.3  养老金的财务管理模式
1.3  老残护理服务
1.3.1  老残护理服务的基本概念及特点
1.3.2  老残护理制度的结构与内容
1.3.3  老残护理服务模式
1.4  老年福利
1.4.1  老年福利的基本概念
1.4.2  老年福利的特点与分类
1.4.3  老年福利制度的结构与模式
1.5  残疾人福利
1.5.1  残疾人福利的基本概念
1.5.2  残疾人福利的特点与分类
1.5.3  残疾人福利制度的结构与模式
三、考核知识点和考核要求
（一）老残风险保障概述
识记：①老残风险的含义；②老残保障的含义；③老残保障的基本内容；④老残风险产生的原因。
领会：①老残保障的特点及分类；②三支柱养老金体系。
（二）养老金
识记：①养老金的概念及特点；②公共养老金概念；③补充养老金概念；④个人养老金概念。
领会：①养老金制度的内容；②公共养老金与企业年金的区别。
综合应用：养老金的财务管理模式。
（三）老残护理服务
识记：老残护理服务的概念及特点。
领会：老残护理制度的内容。
简单应用：老残护理服务模式。
（四）老年福利
识记：①老年福利的概念；②老年福利的特点与分类。
领会：老年福利制度的结构与模式。
（五）残疾人福利
识记：①残疾人福利的基本概念；②残疾人福利的特点与分类。
领会：残疾人福利制度的结构与模式。
四、本章重点、难点
重点：①养老金；②老年福利；③残疾人福利。
难点：养老金的财务管理模式。

Ⅳ  关于大纲的说明与考核实施要求

 一、自学考试大纲的目的和作用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根据专业自学考试计划的要求，结合自学考试的特点而确定。其目的是对个人自学、社会助学和课程考试命题进行指导和规定。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明确了课程学习的内容以及深广度，规定了课程自学考试的范围和标准。因此，它是编写自学考试教材和辅导书的依据，是社会助学组织进行自学辅导的依据，是自学者学习教材、掌握课程内容知识范围和程度的依据，也是进行自学考试命题的依据。
二、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与教材的关系
课程自学考试大纲是进行学习和考核的依据，教材是学习掌握课程知识的基本内容与范围，教材的内容是大纲所规定的课程知识和内容的扩展与发挥。
大纲与教材所体现的课程内容应基本一致；大纲里面的课程内容和考核知识点，教材里一般也要有。反过来教材里有的内容，大纲里就不一定体现。
三、自学教材
[bookmark: _GoBack]《社会保障概论》，本书编写组，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第1版。
本教材中第4章、第5章内容，不纳入考核范围，考生可根据个人兴趣学习。
四、本课程自学要求和自学方法的指导
本大纲的课程基本要求是依据专业考试计划和专业培养目标而确定的。课程基本要求还明确了课程的基本内容，以及对基本内容掌握的程度。基本要求中的知识点构成了课程内容的主体部分。因此，课程基本内容掌握程度、课程考核知识点是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核的主要内容。
考生如果希望以自学为主通过《社会保障概论》考试，应在自学中注意以下事项：
（一）应依据本课程考试大纲所规定的考核知识点、考核目标和具体要求，对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进行全面系统地学习，在通读教材有关内容的基础上，按照考试大纲的规定，重点学习那些必须考核的内容。
（二）应注重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学习过程中应把课程的内容同本土化实践相联系，将所学知识理论结合本土化探索，转化为切实有效的介入手法，不断提升提高自己分析、诊断、介入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为了加深理解，还要多阅读一些参考书籍，如丁建定的《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郑功成的《社会保障学——理念、制度、实践与思辨》（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等。还可以阅读期刊论文，通过网络搜索一些相关资料进行阅读。
五、对社会助学的要求
（一）必须认真钻研指定教材,根据考试大纲规定的考试内容和考核目标,准确把握重点、难点,进行切实有效的辅导;注意引导自学者,防止不认真阅读指定教材,热衷于背考题等偏向。
（二）妥善处理掌握基础知识与培养应用能力的关系,引导自学者学会社会保障的概念、相关方法并进行运用。
针对重点章（第三、七、八、九章）、次重点章（第一、六章）和一般章（第二章）的自学或助学的基本学时分别不少于10、10、10、10、8、8、8学时，即总学时不少于64。
六、对考核内容的说明
（一）本课程要求考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内容都作为考核的内容。课程中各章的内容均由若干知识点组成，在自学考试中成为考核知识点。因此，课程自学考试大纲中所规定的考试内容是以分解为考核知识点的方式给出的。由于各知识点在课程中的地位、作用以及知识自身的特点不同，自学考试将对各知识点分别按四个认知（或叫能力）层次确定其考核要求。
（二）在考试之日起6个月前，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国务院颁布或修订的法律、法规都将列入相应课程的考试范围。凡大纲、教材内容与现行法律、法规不符的，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准。命题时也会对我国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的变化予以体现。
七、关于本课程考试的几个规定
（一）本课程考试为闭卷笔试。按百分制记分,60 分为及格。考试时间150分钟。 
（二）本大纲涉及章所规定的基本要求、知识点及知识点下的知识细目，都属于考核的内容。要注意突出课程的重点、章节重点，加大重点内容的覆盖度。
（三）命题不应有超出大纲中考核知识点范围的题，考核目标不得高于大纲中所规定的相应的最高能力层次要求。命题应着重考核自学者对基本概念、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是否了解或掌握，对基本方法是否会用或熟练。不应出与基本要求不符的偏题或怪题。
（四）本课程在试卷中对不同能力层次要求的分数比例大致为：识记占20%，领会占30%，简单应用占30%，综合应用占20%。
（五）要合理安排试题的难易程度，试题的难度可分为：易、较易、较难和难四个等级。每份试卷中不同难度试题的分数比例一般为：2:3:3:2。
（六）课程考试命题的题型一般有单项选择题、名词解释题、简答题、论述题四种题型。在命题工作中必须按照本课程大纲中所规定的题型命制，考试试卷使用的题型可以略少，但不能超出本课程对题型规定。

【附录】题型举例

一、单项选择题
1.1601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颁布了（  ）。
A．《旧济贫法》         B．《新济贫法》
C．《社会保障法》       D．《社会保险法》
二、名词解释
1.社会救助 
三、简答题
 1.社会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的特点。
四、论述题
 1.当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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